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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18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汝继勇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汝继勇先生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汝继勇先生于2016年5月18日通过二级市场以现金211.68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100,800股，增持均价为21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5%。

本次增持后，汝继勇先生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1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12%。 汝继勇先生持有公

司控股股东德尔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德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56,831,04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4.95%。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汝继勇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汝继勇先生本次增持公司的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汝继勇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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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15:00至2016年5月18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1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股份206,725,67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32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06,596,1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28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9,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3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9,021,6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2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892,1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9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9,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34％。

3、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2.00�关于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3.00�关于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4.00�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5.00�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01�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站前路支行申请3.5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02�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申请1.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03�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南湖支行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04�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05�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1.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06�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0.5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07�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0.8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08�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1.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715,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11,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4％；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09�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10�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11�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分行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6.12�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0.5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1�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2.8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2�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2.5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3�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2.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4�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北支行

申请2.3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5�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申请1.5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6�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0.80亿元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7�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申

请1.5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8�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0.8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09�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

0.8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0�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1.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1�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2.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2�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分行申请0.6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3�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

申请0.3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4�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

请0.5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5�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

请0.6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6�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关村支行申请0.35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7�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支行

申请0.2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8�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行营业部申请0.3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19�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申请0.35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20�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申请0.2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21�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申请0.3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22�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申请0.3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23�公司为安徽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山支

行申请0.6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456,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98％；反对22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5％；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52,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161％；反对224,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51％；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7.24�公司为安徽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行

申请0.9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456,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98％；反对22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5％；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52,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161％；反对224,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51％；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8.00�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公司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意见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9.00�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47,342,275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3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7％；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5％；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10.00�公司高管目标年薪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议案11.00�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670,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6％；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6％；弃权4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88％。

特别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清

华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议案7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张蕊、吕本富、朱大旗向各位股东作了《诚志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晓勇 王秀娟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47� � �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6-052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

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下午15:00

至2016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120号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徐苏云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36,50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333%。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436,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3.133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为0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6,5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发表结论性意见如

下：

春兴精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会议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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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审议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变更后的公司证券简称为：宜华生活

公司证券代码、债券简称和债券代码不变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简称变更的情况

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名称已变更为“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使公司证券简称与公司名称保持一致，公司

董事会同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变更证券简称为“宜华生活” ，公司证券代码、债券简称和债券代码保持

不变。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公司简称的理由

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18日、2016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名称拟由“广东省宜

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根据以上决议，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宜华生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经履行了公司名称变更的审批程序和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具备变更公司证券

简称的基本条件。 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业务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变更公司证券简称也将更全面、准确体

现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战略定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变更公司证券简称能更好地体现公司业务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 但现阶段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利润贡献

仍然是家具及地板的生产与销售，公司致力于满足消费者住居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向拓展生活住居一

体化业务领域的战略转型规划正在逐步推进中，在战略转型过程中，将面临着一定的转型整合风险。 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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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17日以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的方式

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并于2016年5月18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

审议并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名称已变更为“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使公司证券简称与公司名称保持一致，公司

董事会同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变更证券简称为“宜华生活” ，公司证券代码、债券简称和债券代码保持

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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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土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6年1月与台州市国土资源局黄岩分局签署了《协议书》，因黄岩地区城市发展需要，政府为了

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更好地发挥存量土地的作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台州市黄岩区人民

政府决定收回公司位于黄岩二环南路南侧、紫云路西侧面积为1.4公顷的地块，土地使用证号为：“黄岩国用

（2013）第01801237号” 和“黄岩国用（2013）第01801238号” ，并将在该地块重新出让后给予公司9,320万元

补偿。具体详见公司已于2016年1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政府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2）。

现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收到台州市黄岩区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补偿款9,320万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地块为此前公司王西老厂区由政府收储后的补偿用地，按照相关规定，当时此项拆迁补偿作为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 ，按照形成资产的剩余年限进行分期摊销。截至2015年末，计入公司“递延

收益”尚未摊销的金额约7,100万元。 截至2015年末，上述土地账面净值为9,260万元。

现公司将此次收到的9,320万元补偿款计入营业外收入，并将计入公司“递延收益” 尚未摊销的金额转

出。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2016年利润将增加约6,000万元，最终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